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天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1-4 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中天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服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 2026年 1-4月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中天服务及其子公司2026年1-4月拟与关联法人中天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控股”）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200万元，2025年1-11月同类交易发生总金额为

5,394.50万元。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2025年12

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1-4月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审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时，关联董事骆鉴

湖、顾时杰予以回避表决。

（二）2026年1-4月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基于市场环境、预期订单、储备项目等，公司对2026年1-4月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进行了估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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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关联人数量较多且单一关联人预计发生的交易金额未达披露标准，故以同一控制

下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三）2025年1-11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25年
1-11月实

际发生金

额

2025年
预计金

额

2025年
1-11月实

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2025年
1-11月实

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

联人

提供

劳务

中天控

股及其

控制的

公司

物业管

理及配

套
3,194.24 5,500 9.77% -41.92%

2024 年 12 月 13
日《关于 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2024-043）
案场服

务费
2,200.26 3,000 90.38% -26.66%

小计 5,394.50 8,5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1.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关联方项目开发及交付进度变动等因素影

响，公司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相应调整，致使关联交易的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差异。

2.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为对应交易可能签订合同的上限

金额；而实际发生额则取决于双方业务的实际开展情况。因此，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该情形与公司真实经营状

况相符。

3.以上为 2025 年 1-11月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2025全年关

联交易数据会在年度预计中披露。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6年
1-4月预计

金额

2025年 1-11月发生

金额（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天控股及

其控制的公

司

物业管理及

配套
市场价 1,500.00 3,194.24

案场服务 成本测算法 700.00 2,200.26

小计 2,200.00 5,3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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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1.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系基于市场需求研判确

定。在业务推进过程中，公司会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及客户实际需

求对交易安排予以动态调整。此类调整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的必要

举措，实际交易情况与预计额度的差异，既符合市场整体行情，

也与公司真实经营状况相匹配，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构成重大影

响。

2.公司董事会对相关差异的说明符合实际情况；公司 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未超出预计额度。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事项定价合理、交易公允，未影响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注：因关联人数量较多且单一关联人预计发生的交易金额未达披露标准，故以同一控制

下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楼永良，注册资本：

21,333.4487万人民币，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城星路69号中天国开大厦15、17-19

楼，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健康管

理（不含诊疗服务），养老产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458.91亿元，净资

产为359.72亿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1,003.50亿元，净利润20.42亿元。

（二）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中天控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是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中天控股及其控制的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楼永良实际控制的企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

之规定，中天控股及其控制的公司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天控股非失信被执行人。上述与公司

存在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及资信信用状

况良好，具有相关支付能力，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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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物业管理交易价格以交易双方参照正常商业交易行为确定业务合同的交易

价格；案场服务采用成本测算法进行定价，根据项目物业的具体情况及业主方的

具体需求，测算为其所提供服务所需发生的成本再加上与行业基本一致的利润比

例，从而得出案场服务的价格并进行报价。关联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

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双方基于品牌议价能力、服务标准差异、后续合作与否等

因素最终确定服务价格，并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需要，充分利用关联方拥

有的资源为公司的经营服务，获取公允合理收益。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未来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

运行。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相关交易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

以及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对上述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2025年 12月 22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 2026年 1-4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 2026年 1-4

月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经营所需而进行，有利于促进相关主营业

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影响公

司独立性以及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在审议

本议案时，我们关注到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经了解有关情况后我们认为：1、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系基于市场需求研判确定。在业务推进过程中，公司会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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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需求对交易安排予以动态调整。此类调整属于公司日常经营的必要举措，实

际交易情况与预计额度的差异，既符合市场整体行情，也与公司真实经营状况相

匹配，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构成重大影响。2、公司董事会对相关差异的说明符

合实际情况；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未超出预计额度。已

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合理、交易公允，未影响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1-4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1-4月拟与关

联法人中天控股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200万元。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 2026年 1-4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就

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本次事项无需公司股东会审议。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

易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中天服务 2026年 1-4月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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